附件4

吉林省农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人参产业发展）项目实施方案

一、年度绩效目标

依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全省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吉政办发〔2022〕8号）要求，完成吉林长白山人参栽培系统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指导24个人参核心产区种植登记备案管理；省级以上认定人参品种在省内销售应用16吨；建设100亩以上园参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2个、200亩以上林下参种源基地1个、100亩以上6年生高品质园参种植基地2个；人参产品质量安全监测3000批次，监测价格≦1000元/批次；人参主产区内抽样监测满意度≧90%，推动人参品质持续提升。
二、支持对象及内容

人参产业发展项目主要支持品种扩繁、安全监测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等3类7个方面工作。资金分配与实施采取分类管理方式：一是采用项目法分配奖补类资金，用于支持人参品种扩繁、园参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建设、林下参种源基地建设、6年生高品质园参种植；二是采用因素法分配人参质量安全监测类资金，用于当年采收人参的抽样检测；三是省本级统筹实施项目资金，用于吉林长白山人参栽培系统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种植主体信息登记备案。

支持方式及标准

（一）人参品种扩繁项目
1.支持范围：支持能够采用系统选育、生物育种、杂交育种等技术方法选育人参品种，且完成品种纯化并开展扩繁推广的品种选育单位。

2.补助标准：对具有省级以上认定的人参品种，扩繁品种合规销售、应用的主体，每吨鲜种（年内销售）一次性补助20万元。
（二）园参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建设项目
1.支持范围：支持能够按照标准化种植技术要求开展园参种植，规范使用农药、化肥等投入品，且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个人、经济合作组织及企业。

2.补助标准：对已完成人参种植登记系统备案，种植地点位于省内人参主产区，基地相对集中地块不超过3个且总面积不少于100亩的主体，一次性补助25万元。
（三）林下参种源基地建设项目
1.支持范围：支持能够应用传统优质长白山人参种源，开展林下参品系（株系）选育的个人、经济合作组织及企业。

2.补助标准：对已完成人参种植登记系统备案，种植地点位于省内人参主产区且基地面积不少于200亩的主体，一次性补助25万元。
（四）6年生高品质园参种植项目
1.支持范围：支持能够按照标准化种植技术规程开展6年生高品质人参种植的个人、经济合作组织及企业。

2.补助标准：对已完成人参种植登记系统备案，种植地点位于省内人参主产区，2025年采收6年生以上园参面积累计不少于100亩、基地相对集中地块不超过3个，且经质量安全检验检测合格，单产不少于2.5公斤/平方米的主体，一次性补助20万元。

（五）人参产品质量安全监测项目
1.支持范围：支持全省拟采收上市的园参进行质量安全检测，检测机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无数据造假、违法违规等不良信用记录，通过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CMA）、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CATL），具备人参检测项目、检测方法的能力。各地农业农村部门可结合本地实际自主选择检测机构。

2.补助标准：由市、县级人参主管部门统计本年度采收地块数量，按地块数量核算检测批次，采用因素法分配资金，每批次抽检样品补助1000元。

（六）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项目
对承担吉林长白山人参栽培系统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相关工作的组织或机构给予补助。具体包括：深度挖掘吉林长白山人参涉及的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价值，全面梳理人参栽培系统的历史演变、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传统文化、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的独特价值。具备该领域申报的专业实力和扎实专业基础，精准把握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认定标准及相关遴选申报的程序要求，以符合国际标准的中英文专业语言编制吉林长白山人参栽培系统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材料，做好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团实地考察等相关准备和保障工作。
人参种植主体信息登记备案项目
对承担省级人参种植登记备案小程序相关工作，完成宜参地普查和加工业统计，并协助信息录入与更新的主体给予补助。
四、实施要求

（一）项目申报。省农业农村厅下达项目申报通知，各地人参项目主管部门组织有意愿主体进行申报，各项目根据申报通知提供申报材料。各地要对申报材料严格审核把关并盖章，对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申报材料由市级人参项目主管部门审核后统一报送省农业农村厅。省直单位申报项目直接报送省农业农村厅。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必要时进行现场考察。根据项目评审结果，结合资金总规模，确定拟支持项目主体和资金额度。人参质量安全监测项目以市县申报地块和检测数量为支持内容。
（二）项目实施。各地人参项目主管部门对本级组织实施的项目，制定项目实施方案，根据项目指南细化工作任务，明确具体目标任务、支持重点、补助对象、补助标准、监管措施等。省直单位实施的项目，由项目实施主体与省农业农村厅签订项目任务书；市、县级主体实施的项目，由项目实施主体与本级人参项目主管部门签订项目任务书。各级人参项目主管部门适时实地核查项目进展、跟踪服务推进项目实施。

（三）项目验收。项目完成后，省直单位实施的项目，项目实施主体向省农业农村厅提交验收申请，省农业农村厅组织验收；市、县级主体实施的项目，项目实施主体向当地人参项目主管部门提交验收申请，当地主管部门通过实地查验、资料审核等方式开展验收并出具书面验收结论。省农业农村厅组织抽检核验。人参质量安全监测项目以质量检测报告为验收结果。
（四）资金拨付与使用。项目实施主体为省直单位的，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执行；项目实施主体在市、县级的，需向当地人参项目主管部门申请拨付资金，由当地人参项目主管部门向省农业农村厅提出资金调拨申请，省农业农村厅审核并向省财政厅提出资金调拨申请，省财政厅根据省农业农村厅资金调拨申请调拨资金。市、县级项目实施主体在项目建设完成并验收通过后，提出资金拨付申请。人参质量安全监测项目，在启动抽样工作时，申请拨付项目资金的30% 作为样品费，确定第三方检测机构后，申请拨付剩余70% 资金作为检测费。

（五）绩效管理。项目实施期间，省农业农村厅定期组织开展专项资金绩效运行监控，对执行进度未达预期或偏离绩效目标较大的项目予以调整或暂缓实施，及时纠偏止损。项目主管部门要按照省级部署及时开展绩效监控、绩效自评，并按时报送项目总结和绩效自评材料。项目主管部门要建立项目绩效评价机制，本级人参项目主管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开展绩效评价工作，按照“谁安排项目任务、谁负责绩效评价”原则，重点评估项目任务完成情况、资金使用情况等。绩效评价结果将作为下一年度资金分配、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
五、监管措施

（一）强化奖补对象资质审核。严格审核奖补对象资质，申报主体需提供“信用中国”或“信用吉林”下载的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企业类主体另需提交完税证明及为员工缴纳的社保证明，个人除外的经济合作组织、机构参照企业执行；各级人参项目主管部门对证明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严格核查，未按要求提供或材料审核不合格的，不予纳入支持范围。

（二）实施全流程动态监管。项目申报阶段严把资质入口关，项目评审将合规证明材料作为评审依据；项目实施阶段定期开展实地核查和线上核验，动态跟踪奖补对象合规情况及项目建设进度，对出现违法违规信用记录、完税或社保缴纳不合规的主体，暂停项目支持；项目验收和资金拨付阶段，复核资质证明材料有效性，对合规性存疑的主体不予验收、暂缓拨付资金。

（三）规范财政资金管理。严格执行省级农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相关办法，规范财政资金使用流程，严把资金支出审核关，切实提升专项资金使用效益；督促各项目实施主体按计划推进项目建设，加快资金支出进度，确保资金专款专用、依规拨付，保障项目按既定时间节点如期完成。

（四）强化绩效考核。建立健全工作绩效评价制度，年度结束后，对项目执行情况以及项目实施效果开展绩效自评，评价结果报送省农业农村厅。

联系人：吉林省农业农村厅人参产业发展处 刘梦，联系电话：0431-88910388

附件：4-1.2026年省级人参产业发展项目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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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省级人参产业发展项目任务清单

	序号
	县（市、区）
	任务事项

	1
	省农业农村厅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种植主体信息登记备案

	2
	蛟河市
	人参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3
	舒兰市
	人参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4
	桦甸市
	人参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5
	通化市本级
	人参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6
	通化县
	人参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7
	集安市
	人参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人参品种扩繁

	8
	辉南县
	人参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9
	柳河县
	人参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10
	白山市本级
	人参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11
	江源区
	人参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12
	抚松县
	人参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人参品种扩繁

	13
	靖宇县
	人参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园参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

	14
	长白县
	人参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15
	临江市
	人参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16
	龙井市
	人参产品质量安全监测、6年生高质量园参种植

	17
	敦化市
	人参产品质量安全监测、6年生高质量园参种植

	18
	和龙市
	人参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林下参种源基地

	19
	汪清县
	人参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园参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

	20
	安图县
	人参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21
	珲春市
	人参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22
	图们市
	人参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